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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嫌疑人/被告人/被定罪人的赔偿

[皇之萃]

[3. 如果针对被拘留的人的诉讼程序结束，该人因证据不足以证明对他的指控

或无罪终局判决而获释，而且本法院断定该起诉出于诬告或恶意目的，则本法院也

可以根据他被拘留而遭受的损失给予赔偿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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